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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自治区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区涌现出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这对于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进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莅临大会的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在各条战线上为促进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做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表示诚挚的问候！

我们的时代，英雄辈出，灿若群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典型、英模人物不断涌现、层出不穷，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成为感召和激励各族人民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次大会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是近年来我区涌现出的又一批先进典型，是各族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定政治立场和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执着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我们要通过表彰活动，在全区兴起学习先进、宣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用先进典型的模范行为和先进思想影响和带动全社会，激励和引导全区各族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乐章。

一、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这些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在全区广泛深入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1982年开始，我们连续4次开展大规模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大力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和凝聚人心，形成增进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从1983年起，我们连续26年把每年的5月作为民族团结教育月，以月促年，常抓不懈，做到年年有重点，年年有新内容，年年有新发展，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和赋予时代特点的教育内容，广泛宣传教育各族干部群众。通过长期扎实的工作和卓有成效地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已蔚成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加强民族团结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团结一心共建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共同心愿，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对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祖国六分之一土地上的新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携手并肩、团结奋斗，共同开发、保卫、建设着祖国西部边陲这块辽阔富饶的疆土，共同缔造了新疆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一切旧制度，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为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新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并肩战斗、开拓奋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

当前，新疆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需要营造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现在，我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带来了发展的巨大活力，也使一些方面的矛盾错综交织，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新疆地处反分裂、反恐怖斗争最前沿，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还很艰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筑起维护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形成加快新疆发展的强大合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才能实现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的光明愿景，各族人民才有幸福安康、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

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才有希望和前途。我们说，民族团结进步并不只是在中国、在新疆才重要，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团结出了问题，国家就永无宁日，人民就遭受灾难。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疆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解放思想引向深入、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我们要着眼于国际大环境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担负起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不断把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二、站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中华民族有着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共同缔造、保卫和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生死与共，携手并进，创造了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中华文明。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的历史，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共同艰苦奋斗，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新疆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保证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

各民族的大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真正懂得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生存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里，依附于一定的国家形态，有了这个实体，民族的兴盛和个人的幸福才能得到保障，任何时候、任何民族的个体都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发展，这是公民的神圣责任和义务。要有针对性地宣传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大力宣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政治观念，推动各民族相互学习、加强交流、共同进步，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坚持年年有新内容，年年有新发展，以月促年，常抓不懈，打牢民族团结的群众基础。要坚持把民族团结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推进我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爱国主义历来是引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新疆，坚定不移地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这就是最现实的爱国主义，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在新疆大地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大家庭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人民解放军好的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各族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宣传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业绩和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使各族干部群众全面看到共产党是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在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疆的解放和今天的繁荣进步；新疆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中，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要把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同热爱新疆、建设新疆统一起来，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疆大地、在新疆各族人民身上焕发出新的光彩。

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最根本的保证。在新疆这样一个地处边远、发展滞后、区情和周边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沿海和内地发达省区的差距，而且始终保持发展速度比周边国家快、人民生活比周边国家好的优势，才能极大地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才能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打牢新疆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中央关于新疆发展与稳定总体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新疆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呈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务院32号文件精神，我们从新疆实际出发，提出了自治区“十一五”后三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和重大措施。我们提出，“十一五”后三年全区生产总值确保两位数增长，力争年均增长12％以上，2010年达到52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长足进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更加和谐稳定。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我区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加快建设棉花、粮食、特色林果和畜产品四大基地。坚定不移地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和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做大做强优势支柱产业，努力把新疆建成全国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煤电煤化工基地和重要战略资源接替基地。集中力量抓好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新疆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提升向西开放水平，在新的层面上加快发展融合经济，开创对内对外开放新局面。要进一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在加快乌昌经济一体化、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更好更快发展的同时，加快南疆石油化工基地和环塔里木盆地特色林果业建设，特别是要以贯彻落实国务院32号文件为动力，更加重视、大力扶持南疆西部三地州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人民群众，尽快改变这一区域的贫困落后面貌，与全区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不懈地抓好抗震安居、就业再就业、农村富裕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向非农产业转移、扶贫帮困、改水防病、城乡医疗保障等工作，通过努力为各族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或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缘的种种原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不少的差距，但最根本的是教育和科技的差距，是人才和公民素质的差距。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我们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通过采取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促进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我们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通过率先对全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和区内初中班等措施，使农牧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义务教育入学率明显提高，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接受良好基础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认真总结这些年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不高、严重制约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突出问题，把加强汉语教学作为提高少数民族综合素质的根本举措，全面启动“双语”教育工程，特别是大力加强学前“双语”教育，下决心从学龄前开始解决汉语普及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成功经验。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建设，以对历史、对社会、对新疆各族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这项提高民族素质、造福子孙后代的得民心工程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

稳定是新疆的大局，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稳定，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民族分裂。没有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没有新疆的稳定与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强化各项治本措施，确保了全区社会政治大局持续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影响新疆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面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局势的复杂变化，面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活动的新情况新动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不动摇，进一步强化政治观念，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肩负起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的神圣使命。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捍卫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必须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牢牢把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要充分揭露热比娅及“东突”分裂势力煽动、实施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新疆社会稳定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政治免疫力。自治区党委已经决定，针对当前的形势，今冬明春我们将在全区集中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进一步统一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反分裂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的认识。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各项治本措施，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形成反分裂斗争的强大合力，确保新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要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不动摇，不断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新疆，领导干部政治上强，第一位的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解决干部政治上强的问题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通过各种途径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形成了一支政治上坚定合格的干部队伍，成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中流砥柱。特别是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到反分裂斗争第一线，为各族人民作出了表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多数都在预谋和准备阶段就被及时打掉，我们已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保持了全区社会政治大局的持续稳定，这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干部政治上坚强有力，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关键时刻真正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我们要继续强化政治观念，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上坚强有力、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新疆的改革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组织保证。新疆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高度重视并培养使用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正是由于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相互信任、团结奋斗，才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克难攻艰、开拓前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继续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既要使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施展才华，又要让他们在反分裂斗争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开创新疆发展和稳定的新局面。

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这些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宣传教育，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有效遏制了民族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破坏活动。当前，我区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加大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大肆进行反动舆论宣传，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依然复杂严峻。他们杜撰和篡改新疆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否认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攻击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否定解放以来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打着所谓“人权”、“民族”的旗号，制造分裂舆论，破坏民族团结；攻击和歪曲我们的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支持并策动非法宗教活动。事实表明，我区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紧密联系当前反分裂斗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强化各项措施，巩固和扩大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教育成果。要加大正面教育和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觉悟。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正确舆论、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继续加强“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东风工程”等文化基础建设，不断丰富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准确把握信息化条件下文化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新要求，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新疆的强大精神动力。

宗教工作事关新疆团结稳定、和谐发展的大局。在新形势下做好我区宗教工作，最根本的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要尊重信教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更好地促进不同宗教和谐相处，促进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的原则，旗帜鲜明地保护爱国宗教人士和正常宗教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坚持政教分离，宗教活动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得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要坚持把爱国宗教人士作为肩负特殊使命的非党基层干部来对待，在政治上信任、信仰上尊重、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不断完善爱国宗教人士聘用、管理、培训、生活照顾等制度。继续加大培养宗教界爱国人士工作力度，努力形成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保证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要进一步引导各族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正确认识民族、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从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实现民族振兴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培育爱国情操，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的良好氛围，激励各族干部群众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

近年来，全区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先进模范身上蕴含的崇高精神，是新形势下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在当代新疆的集中体现，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最生动、最现实的教材。我们要迅速掀起学习先进、宣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大力宣传民族团结、双拥共建先进典型和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大力宣传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精神，用先进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社会，让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团结奋斗。要通过学习，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把自身的人生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贡献；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脚踏实地、尽心竭力地做好各项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一流业绩；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坚定性，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懈努力。

加快新疆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和崇高责任。要把宏伟的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立足区情坚定不移地推进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激励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立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要努力营造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不断增强加快新疆发展，实现后来居上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大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在长期的开发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坚韧不拔、顽强奋斗，努力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创造富裕幸福的生活。要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排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推进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夺取新胜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要广泛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区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人们通过纵向的历史对比、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现实的发展变化，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要顺应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大趋势，形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引导各族群众移风易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

五、切实加强领导，为推动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关键在于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做到总揽全局、夯实基础、抓好落实。要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列入重要日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要经常听取民族团结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切实加强各级民宗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上强、能力突出、作风过硬，能够应对复杂情况、打开工作局面的干部队伍。要加强对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密切与各族群众的联系，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增强民族团结和创建文明新风。各级统战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要全面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为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增强处理复杂问题、化解矛盾与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要认真排查和消除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妥善处理涉及民族问题的突发性事件。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关注民生改善。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同实施得民心工程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尽心竭力地为各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民族团结进步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宣传、统战、民族宗教、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要高度注重抓基层、打基础的各项工作，继续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广泛组织发动群众，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争创、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模范个人活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和普法工作要充分发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增进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要坚持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民族团结统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兵团与地方的团结、中央驻疆单位与地方的团结，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新疆大地谱写团结胜利的新篇章。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万众一心，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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